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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税收征收管理法》引入了扣缴义务制度，使得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摆脱了税

源分散、纳税主体众多的困难，缓解了税务机关在征收上的压力，节约了征收成

本，同时税务机关能够对所得进行源泉控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再者扣缴义

务制度使得纳税人免受繁琐的税额计算、纳税申报等的困扰，节省了纳税成本。

然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扣缴义务制度还是比较粗糙，致使在实际的适用

中，制度设计的价值不能 大限度的体现出来。 

鉴于此，本文选择以工薪类个税扣缴义务人为视角，对其法律责任若干问题

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完善扣缴义务制度，使制度设计的价值能 大限度的体现出

来。文章首先阐述了扣缴义务人的定义、扣缴义务制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界定了扣缴义务人在税收征管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不同于征税机关代理人和纳税

人代理人的独立法律主体。其次，运用民法上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的概念分析扣

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性质，将其界定为税法上的他人责任；结合行政法、刑法分

析了扣缴义务人法律责任的类型。 后，从宏观的层面探讨扣缴义务制度在实际

运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完善扣缴义务人责任体系。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界定了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理顺了扣缴义务

人与税务机关及纳税人的关系；其次，借用民法上的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对扣缴

义务人的法律责任进行界定； 后结合刑法、行政法对扣缴义务制度在施行过程

中的出现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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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Withholding Obligation System in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w makes Personal Income Tax collection avoiding the difficulty of 

scattering sources and too many taxpayer, mitigating the pressure of collecting, saving 

the cost of collecting, and the Tax Authorities can have controls on source income, 

certifying the Financial Income; meanwhile, the system makes taxpayers avoiding 

from complicated calculation of tax accrued and tax returns. Yet, on the level of 

specific system designation, the system is more or less rough. So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the value of system is not embodied in the maximum. 

In the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has chosen the withholding agent of wage tax for 

the perspective; research a number of issues about legal responsibility, hoping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withholding obligation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system. The paper first sets out the definition of withholding agent 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gnifications of the withholding system, defines the legal status of 

withholding agent on th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s: the independent 

legal subjec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ax authority and taxpayer. Secondly, analyze the 

nature of the legal duty of withholding agent in the use of Own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Others on Civil Law and define it as Responsibility of Others on 

Tax Law. Analyze the types of liabilities in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riminal Law. Finally, explore the exiting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om 

the macroscopic level, and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the liabilities 

system of the withholding agent. 

The innovation of the paper is: first of all, define the legal status of withholding 

agent and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s of withholding agent and the tax authority; 

secondly, defin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use of Own Responsi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Others on Civil Law. Finally,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making some advices.  

 

Key words：withholding agent；law status；li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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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导  言 

     

扣缴义务制度施行之初的意义在于加强源泉扣缴，提高征管效率，确保税款

能够及时足额解缴入库。在我国大陆地区，扣缴义务制度从引进到现在的“历史”

并不悠久。198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并没有扣缴义

务人的法律规定，仅在第 2 条第 2 款中规定：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

称“纳税人”①），有代征、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代征人），

都必须按照税收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或者代征、代扣、代缴税款义务。从该

法条可以看出，当时的扣缴义务是由代征人来履行的，相关的规定也是空白的。

到了 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扣缴义务制度才写进了税收程

序法里，并且其相关的规定也逐渐完善起来。但是，相对于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的扣缴义务制度还比较的不完善。台湾地区自 1943 年 2 月 17 日公布施行的《所

得税法》中，即有所得就源泉扣缴制度存在，虽条文不多，断简残篇，然仍为台

湾地区所得税法上就源泉扣缴制度施行之滥觞。②而且，不论从立法界还是理论

界对于扣缴义务制度的研究如扣缴义务主体、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扣缴义务

人未履行扣缴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都比大陆地区深入。 

在大陆地区，立法虽然将扣缴义务置于与纳税人平行的位置，但是对于整个

扣缴义务制度的关注还是不够，由此导致了大多数学者大都关注纳税人的研究，

而忽视了对扣缴义务制度的重视。笔者正是基于此原因，期望通过探讨扣缴义务

法律责任的若干问题，引起大家对扣缴义务制度的重视。 

本文将先分析全文论述所需的基本概念，进而重点分析目前扣缴义务制度中

尚未有定论但又意义重大的若干问题，为扣缴义务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个切合的思

路。 

                                                        
① 本文中纳税人为狭义上的纳税人,其与扣缴义务人共同构成纳税主体. 
② 钟典晏.扣缴义务问题研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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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扣缴义务人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第一节  扣缴义务人的概念界定 

 

一、扣缴义务人的定义及扣缴义务的内容、性质 

（一）扣缴义务人的定义 

2001 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 4 条第 2 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扣缴义务人必须是税

收实体法上或行政法规明文规定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是扣缴

义务人，不负担扣缴义务。这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30 条第 1 款有进一步的

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

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

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因此，扣缴义务人是法定的，只要法律、行政

法规中规定了扣缴税款的义务，不论其是否愿意，都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要求扣缴税款，并接受税务管理，不按照规定扣缴税款或不接受税务管理的，要

承担法律责任。同样，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税务机关不能指定其

扣缴。① 

扣缴义务人分为代扣代缴人和代收代缴人。代扣代缴人，是指负有代扣代缴

义务，代替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扣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主体。代收代缴义务人是指负

有代收代缴义务，代替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收缴应纳税款的纳税主体。②二者的区

别在于：代扣代缴人掌握着纳税人的收入，因而只要在自己掌握的收入中“扣除”

纳税人应纳的税款即可。而代收代缴人不掌握纳税人收入，需要凭借与纳税人的

经济交往关系，“收取”纳税人税款。③在我国税法中，代扣代缴义务涉及的主要

有：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代收代缴义务涉及的税种主要有：

                                                        
① 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编.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释义[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 
② 乔松.谈税收中扣缴义务人的义务和责任[J].商场现代化,2007,(3):282-283. 
③ 吴江洪、陈祖愿.我国税收扣缴义务人法律地位之独立法律主体分段双向法律关系[J].时代经贸, 2007 (11):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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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等。鉴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本文中仅介绍代扣

代缴义务人，并且以工薪类个税扣缴义务人为主体来展开论述。之所以选择以工

薪类个税扣缴义务人为主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的：（1）个税是直接税，落脚

点在收入，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以工薪类个税扣缴义务人为主体具有现实性；

（2）个税的法律关系清晰，税源稳定、征管难度小，选取个税扣缴义务人为主

体具有典型性，（3）近几年我国的个税收入保持了持续、稳定、较快的增长，而

目前我国个税 70%来自于支付单位的代扣代缴，代扣代缴工作地好坏直接关系到

税款的收入，①因此以工薪类个税扣缴义务人为主体具有针对性。 

（二）扣缴义务的内容、性质 

扣缴义务的内容包括：扣留义务、申报义务、缴纳义务②和填发义务。扣留

义务是依税法规定扣缴义务人在给付或者收取纳税人的金钱中，按征税对象的性

质不同，依不同税率，扣留或收取纳税人应交纳税款的义务。扣缴义务人扣缴、

收取税款后，纳税义务人的纳税义务即行消灭。缴纳义务是扣缴义务人依税法规

定将扣缴、收取的税款按照规定的时间，将该税款交纳给征税机关的义务。③在

本文中，笔者仅重点介绍扣缴义务中的扣留义务和缴纳义务，其他两项义务不作

涉及。 

一般认为，扣留义务是行为义务。关于缴纳义务是行为义务还是金钱给付义

务，学术界争论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缴纳义务为行为义务，如台湾学者黄茂荣、

钟典晏即持此观点。而日本学者金子宏则认为：“征收纳付义务即为向纳税义务

人征收租税义务（作为义务）与缴纳所征收之义务（给付义务），两者相结合之

特殊义务。”④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即缴纳义务是行为义务。其原因在于，扣缴

义务人虽然基于法律的规定而负担了义务，但法律并没有把纳税人的税收债务转

嫁给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税捐债务人仍为纳税人，纳税人的地位没有改变， 终

的税收债务仍然是由纳税人负担的。扣缴义务人只是以将所扣缴的税款在规定的

期限内上缴税务机关这一行为来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其法律责任的承担都是

                                                        
① 赵之超.关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问题的反思[J].河南学院学报,2004(20):8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31 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

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这说明了扣缴义务内容的划分有法律支撑. 
③ 乔松.谈税收中扣缴义务人的义务和责任[J].商场现代化,2007(3):282-283. 
④ [日]金子宏.租税法[M].台湾:弘文堂,1994,(9): 682,转引自钟典晏.扣缴义务问题研析[M]. 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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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金钱给付义务的意义在于税收的课征“仅就财产权之使用收益部分与劳

务、职业收入部分，借税课参与分配”， ①并且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主体是要以

其全部财产作为担保，就自己的税收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由以上的分析可以

得出：缴纳义务是行为义务而非金钱给付义务。②  

二、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一）代征人 

税收上的代征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控制或成本效率原则，对零星分散和异

地税收，依法委托有控制权或有方便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代其征收入库并支付费用

的过程。代征制度是在税法规定税收不能随意停征、不能提前或缓征的情形下确

定的。③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没有明文关于代征人的规定，只是在第 29 条

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

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因此，似乎是为弥补这一不足，

在 2002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

细则》）第 44 条规定：“税务机关根据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可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并发给

委托代征证书。受托单位和人员按照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

收税款，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受托代征单位和人员应当及时报告税

务机关。” 

代征人的法律地位，学术界一般没有争议，都将其定位在税务机关的代理人

的位置上，是税务机关根据合意而委托的代理人。基于代征人是税务机关的代理

人，是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意定的，因此其违反代征代缴义

务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法定的。但需要探讨的是，代征人虽是意定的，但是

是由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遵照特定的程序选定，并授予代

征人履行征收税款的行政权力，因此，代征人的责任虽不是法定的，但应分为两

部份分析：一是其被授予的征收行政权应担负的责任应与授予其权力的征收机关

行使同等权力应负责的责任一致，即代征人是税务机关的特定的征收机关，其工

                                                        
① 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 
② 由于纳税人也负有缴纳义务,而且属于金钱给付义务性质.因此本文所称作为行为义务的缴纳义务仅指扣

缴义务人所负的缴纳义务. 
③ 杨平.我国税收扣缴义务人与代征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四川大学法学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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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应是税务机关特定的工作人员。按照《刑法》第 93 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

的范围认定和《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93 条 2 款的解释》第 5

款的规定，在征收税款时，相关的代征人员均属从事其他公务的人员。因此，代

征人应承担征收机关应负的相应责任，其工作人员应承担征收机关工作人员应承

担的相应责任。这种责任在征管法及相应法律、法规中有规定，应是法定的；二

是除了行政权外的其他事项责任，因是双方约定的，因此代征人的责任应按约定

办理，责任纠纷的解决应按民法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办理，①这是代征人与扣缴

义务人的区别所在。扣缴义务人在法定扣、收义务基础上，承担着与纳税人相近

的足额及时解缴税款的法定义务，一旦失职或不积极履行义务，就将承担与纳税

人相近的法定责任。因此扣缴义务人的相关责任必须依据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

相关实体法规定办理。 

（二）第二次纳税义务人 

第二次纳税义务是大陆法系国家税法中关于纳税义务规定的一种形式，在日

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中得到了全面的规定，但这一纳税义务的形式对我国来说

则是全新的概念。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经有与第二次纳税义务相类似的

内容，但在税收程序法中，对于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则是一个空白。②  

日本学者金子宏将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概念界定为：由纳税义务人（包括征

收缴纳义务人）滞缴税的场合，当税务行政厅认为（判断）对该纳税义务人的财

产即使执行滞纳处分，但也不足于应征收的额度时，则同该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人

有义务替其纳税，将这一义务称为第二次纳税义务，将负担这一义务者称为第二

次纳税义务人。③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税收的征收，在认为从本来的纳税义

务人那里不可能征收到全部或部分税时，把同该纳税人在物上、人上有特殊关系

者作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④日本《地方税法》第 11 条和《国税通则法》第 32 条

对第二次纳税义务做出了规定，尤其是对无偿受让纳税人财产的人赋予第二次纳

税义务，即当认为对滞纳人实行滞纳处分后仍不足应征税额时，而且其税额不足

是由于滞纳人在法定缴纳期限一年内，无偿或以明显低额代价转让财产、解除债

                                                        
① 杨平.我国税收扣缴义务人与代征人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四川大学法学院,2006. 
② 王宇星.第二次纳税义务法律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系,2004.2. 
③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M].战宪斌、郑林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116. 
④ 郑丽清.日本税收保全制度之借鉴[J].内蒙古煤炭经济,20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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